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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第 2 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記錄 

一、 開會時間：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18:30-20:00（酌備晚餐） 

二、 開會地點：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一樓會議室二（景美國中內) 

三、 出席人員：應出席：21 人，實際出席：13 人 

學程召集：何文賢（文山學學程召集人）、姚炳煊（美術學程召集人） 

教師代表：陳德鴻（環境生態課程教師）、陳淑敏（生活應用課程教師）、

王欣華（藝術課程教師） 

學員代表：楊雅婷、陳志明、黃俊賢 

志工代表：鄭秀鎮、蕭明昌 

行政代表：莊雅淇、陳繪宇 

四、 請假人員：陳建志（環境生態學程召集人）、林滄淯（藝術課程教師）、徐

偉（藝能課程教師）、馬繼康（生活應用課程教師）、林國雄(學

員代表)、王金銘(學員代表)、劉德堃(學員代表)。 

五、 列席人員：促進會代表常務監事鄭景隆 

六、 會議主席：鄭秀娟校長      會議記錄：陳繪宇 

七、 主席致詞 

八、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5 頁。 

裁示：通過 

九、 歷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日期 會議名稱與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

辦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108

年 

04 月 

19 日 

108 年

第 1 期

校務會

議 

擬修正本校中長

程目標與計畫案 

通過 
李
佳
蓉 

已於逐年年度計

畫規劃落實。 
A 

擬修正台北市文

山社區大學學費

優惠辦法 

通過，70 歲以上之學員選

讀所有課程 7 折。 
莊
雅
淇 

108 年第 2 學期開

始執行。 
A 

108

年 

10 月

18 日 

108 年

第 2 期

校務 

會議 

臺北市文山社大

修課學員年齡規

定 

1.依教師於課綱填報公開

之選課條件，可接受國中

生報名，但需監護人同意 

2.依教師於課綱填報公開

之選課條件，可接受國中

生及國小五六年級報

名，但需監護人同意，且

國小學童需有家長一同

報名上課。 

方
玉
如 

109 年第 1 學期開

始執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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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與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

辦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擬廢止社區學習

服務中心，改設

立「文山堡地方

知識學發展中

心」，其設置辦法

草案 

通過，自 109 年起依設置

辦法施行。 

李
佳
瑜 

已聘何文賢老師

擔任召集人，並

於 109 年公民周

執行全校性文山

學活動。 

A 

擬增加身心障礙

學費優惠 

通過，為鼓勵中、重度身

心障礙者參與學習，有照

顧需求者，其照顧陪同者

學費優待亦 5 折。 

莊
雅
淇 

109 年第 1 學期開

始執行。 
A 

擬修正臺北市文

山社大學員志願

服務鼓勵辦法 

通過。 
莊
雅
淇 

據以執行中。 A 

本校颱風假調整

課程補課制度 

通過 莊
雅
淇 

109 年第 1 學期開

始遇颱風假不補

課。 

A 

109

年 

04 月

17 日 

109 年

第 1 期

校務 

會議 

1.修正臺北市文

山社區大學組織

章程 

條文修正後實施: 

1. 刪除第三條 

2. 第十七條增訂第 2 款

「但學員經申訴有侵犯

其他學員學習權益或危

害學習環境安全之情

事，得經學員學習權益委

員會審議取消於本校修

課資格。學員學習權益委

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莊
雅
淇 

依會議決議辦理 A 

2.修正臺北市文

山社區大學校務

會議設置要點 

條文修正後實施: 

1)第二條第一款:校務會

議之組成，授課教師及學

員代表各不少於四分之

一，校長為召集人；成員

包含：各學程召集人、各

中心召集人、行政人員代

表 2 人、志工代表 2 人、

教師代表 5 至 7 人、學員

代表 5 至 7 人；合計 17

至 23 人。 

2)新增第七條:校務會議

得以視訊會議為之，校務

莊
雅
淇 

依會議決議辦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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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與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

辦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代表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辦理等級 

Ａ等級：活動、採購、工程等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已列入例行性業務者，可列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環境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政府或其他團體已完成可替代計畫，或評估已無需求者。 

裁示：通過 

 

十、 報告事項 

1. 校務發展報告 (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8 頁)。 

校務代表建言與討論： 

討論一：班代經驗傳承，近兩年來新班代比例增加，由過往約 1/4 提升

至 1/3 不等。為協助班代提升服務素養，已於本期公民週規劃 3

個專門培訓講座；在班級經營方面，希望行政人員與資深班代

共同規劃班代研習與聯誼活動，讓班代經驗得以傳承累積。 

結  論：請行政團隊依討論方向規劃辦理。 

 

討論二：班級學員社群經營可能涉及法律問題，為減少老師和班代的經

營困擾，學習權益委員會辦法通過後，有必要協助師生提升法

治素養。 

結  論：1.學員學習權益委員會應依據案例特性，聘請專業人士如律師、

心理諮商師等參與審議。 

2.為教師及班代安排法律素養講座，強化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

社群媒體運用界限，以及性騷擾防治等公民素養。本期已於公

民週將場次報名資訊發予班代。 

3.建議將〈學員學習權益委員會設置辦法〉呈報予教育局備查，

並鼓勵其他社區大學比照建制保障組織與關係人彼此權益。 

2. 109 年第 2 期校務行事曆(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9 頁)。 

 

十一、提案討論 

提案一：討論新修訂「學習權益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說  明：為保障學員學習權益，109 年 8 月 27 日教學研究會完成修訂版草

案，並經本次會議審議再修正處如下表，全文如附件一。 

原草案條文 修正後草案條文 修正原由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由

社團法人台北市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

任召集人，成員由

原草案條文並無

敘明會議召集人



 4 

原草案條文 修正後草案條文 修正原由 

社區大學民間促

進會、校務行政人

員、教師及學員代

表及專家代表組

成。 

社團法人台北市

社區大學民間促

進會、校務行政人

員、教師代表、學

員代表及專家代

表組成。 

身分，故新增明

文訂定；原草案

條文中「教師及

學員代表」未明

確指明為教師代

表，故修正。 

第四條 本校學員享有修

課期間之學習權

益，包含授課教師

與學習空間符合

課程綱要所示，對

課程內容調整情

事擁有知情權，並

應尊重自身及其

他學員之修課意

願，共同維護課程

進行及順利學習

之權益。 

第四條 本校學員享有修

課期間之學習權

益，包含授課教師

與學習空間符合

課程綱要所示、對

課程內容調整情

事擁有知情權，並

應尊重自身及其

他學員之修課意

願，共同維護課程

進行及順利學習

之權益。 

原草案條文中逗

號後項與前項同

為 學 習 權 益 內

容，故更改為頓

號。 

第九條 本校學員依審議

結果退出課程之

相關退費依本校

「退選與退費規

定」為之。 

第九條 本校學員依審議

結果退出課程之

相關退費，依本校

「退選與退費規

定」為之。 

原草案條文中斷

句不明，故新增

逗號於「退費」

後。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修訂社區推廣人才培訓服務辦法 

說  明：由於社區組織資源有限，社區推廣人才於社區服務可能有義務服

務需求，為鼓勵社區服務，109 年 8 月 27 日教學研究會於社區推

廣人才培訓服務辦法新增第八條，社區推廣人才之無酬服務時數

可累積換取學分費優惠，修正對照表如下，並請參考附件二修正

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由 

第一條  本校秉持培育公

民之理念，鼓勵具

解說與推廣熱忱

之學員，研修主題

知 識 與 地 方 知

識，累積實務經

驗，於社區推廣社

第一條 本校秉持培育公民之

理念，鼓勵具解說與推

廣熱忱之學員，研修主

題知識與地方知識，累

積實務經驗，於社區推

廣社大辦學理念，特訂

定本辦法。 

案名為「社

區推廣人才

培訓服務辦

法」而非「要

點」，故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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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由 

大辦學理念，特訂

定本要點。 

無 第七條  本校社區推廣解說員

及社區推廣講師於社

區無酬服務之時數，於

年度內可累積獲得選

課優惠，其優惠方式如

下： 

1. 社區推廣解說員

無酬解說服務年

度時數累積達 24

小時，可享免費選

課一門（但須繳保

證金）；年度累積

達 12 小時，可享

選課一門 5 折優

惠； 

2. 社區推廣講師無

酬解說或宣講年

度時數累積達 12

小時，可享免費選

課一門（但須繳保

證金）；年度累積

達 6 小時，可享選

課一門 5 折優惠。 

為激勵社區

推廣人才之

社區服務，

擬新增第七

條，社區推

廣人才之無

酬服務時數

可累積換取

學 分 費 優

惠。 

 

原第七條變

更序號為第

八條。後續

條文依序變

更序號。 

討 論：課程優惠期限等具體執行細項將另訂執行細則；團體保險、聯誼、

培訓等福利比照講師辦理。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 

 

十三、散會（20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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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員學習權益委員會設置辦法 

109 年 10 月 16 日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為維護學員學習權益及學習環境之安全，依據台北市社區大學組織章程

第十五條第二款設立學員學習權益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在審議學員學習權益損害申訴案及其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成員由社團法人台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

校務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學員代表及專家代表組成。 

第四條 本校學員享有修課期間之學習權益，包含授課教師與學習空間符合課程

綱要所示、對課程內容調整情事擁有知情權，並應尊重自身及其他學員

之修課意願，共同維護課程進行及順利學習之權益。 

第五條 本校學員若於學習權益有損，可適時向授課教師及校務行政人員反映，

授課教師及校務行政人員應提供必要及合理之協助。 

第六條 本校學員若有下列行為，經利害關係人申訴，校務行政人員得進行協調，

若協調不成則可移交本委員會審議。 

1、 侵犯其他教師、學員及校務行政人員之法律保障之權益。 

2、 損害其他學員學習權益之行為。 

3、 損壞學習空間設備有危及學習環境安全之虞。 

4、 其他妨害本校校譽之重大情事。 

第七條 本委員會得視申訴案之佐證情況做適當之決議，情節嚴重者，可勸諭受

申訴學員退出課程或得取消其於本校修課資格。 

第八條 教師於聘期中若有影響學員權益之重大情事者，得送請課程規劃暨教師

聘審委員會審議。 

第九條 本校學員依審議結果退出課程之相關退費，依本校「退選與退費規定」

為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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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社區推廣人才培訓服務辦法 

105 年 10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0 月 16 日校務會議增修 

第一條  本校秉持培育公民之理念，鼓勵具解說與推廣熱忱之學員，研修主題

知識與地方知識，累積實務經驗，於社區推廣社大辦學理念，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社區推廣人才資格包含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兩類。 

第三條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的培訓制度如下： 

1. 社區推廣解說員：應修讀通過 1 學期的主題課程，並經解說培

訓課程結業，成為見習解說員，通過實習考核，即可獲得本校

主題性之社區推廣解說員證明。 

2. 社區推廣講師：修讀通過 2 學期的主題課程，並經解說培訓課

程結業，成為助理講師，通過實習考核，即可獲得本校主題性

之社區推廣講師證明。 

第四條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的服務制度如下： 

1. 社區推廣解說員：優先成為本校主協辦社區推廣活動的解說員，

或受本校推薦為社區組織辦理活動的解說員，並由活動經費中

發給市政府志工服務額度之車馬費。 

2. 社區推廣講師：優先成為本校主協辦社區推廣活動的講師，或

受本校推薦為社區組織辦理活動的講師，並由活動經費中發給

講師費。 

第五條 本校發給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之資格證明於 2 年內有效，每

年持續進修 6 小時以上並通過 2 年 1 次的服務考核，即可續期。 

第六條 本校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因肩負協助校務理念推廣責任，另

享團體保險、聯誼、培訓等福利。 

第七條 本校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於社區無酬服務之時數，於年度內

可累積獲得選課優惠，其優惠方式如下： 

1. 社區推廣解說員無酬解說服務年度時數累積達 24 小時，可享免

費選課一門(但須繳保證金)；年度累積達 12 小時，可享選課一

門 5 折優惠； 

2. 社區推廣講師無酬解說或宣講年度時數累積達 12 小時，可享免

費選課一門(但須繳保證金)；年度累積達 6 小時，可享選課一門

5 折優惠。 

第八條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應於服務後 2 周內，備妥成果報告書，

提供本校存檔。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